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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中 榮 民 總 醫 院 1 1 4 年 廉 政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

時 間：114年10月2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 

地 點：臺中榮民總醫院行政大樓7樓行政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周副院長元華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紀錄：吳瑞成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李律師、主任秘書、兩位分院長及各位同仁大家好，今

天很榮幸能與在座各位一同召開本院114年廉政會報，院長因

另有公務由我來擔任主持會議。 

首先恭喜護理部督導長劉錦鳳、教學部組長陳弘倫、外

科部科主任黃勝揚、藥學部藥師陳龍生等4位當選廉政楷模，

期盼持續以身作則，成為同仁標竿。 

本會報每年至少召開一次，藉由跨單位溝通協調，強化

機關內部橫向聯繫，凝聚推動廉政的共識。 

今日會報，專題報告4案分由嘉義分院醫企室、埔里分院

秘書室及總院政風室等單位報告，提案討論2案，提案單位為

總院政風室，請各位委員一起集思廣益，提供寶貴意見，作

為本院廉能施政的參考。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及指(裁)示事項辦理情形： 

詳如會議資料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上次會議指(裁)示事項第1案、第2案、第3案同意解除列

管，第4案待本次專題報告及提案討論後一併裁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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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本院廉政重點工作報告： 

詳如會議資料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感謝總院政風室鄭主任悉心領航，帶動本院廉政工作，健

全內控與風險評估、落實倫理宣導、精進專案稽核與專案

清查，提升廉能治理與醫療品質。 

肆、 專題報告： 

詳如會議資料 

專題報告一：本院有害醫療事業廢棄物清理與管理專案稽核 

主席回應： 

本院廢棄物處理係由履約承包廠商辦理，政風室亦積極

查核整體運作流程機制，目前對廢棄物清運之查核機制為何?

有無待改善之處？ 

姚委員鈺： 

關於廢棄物清運的查核、驗收流程如同專題報告所述，

另每個月安排總務室及政風室共同派員，採用專車跟隨及檢

核行車GPS的方式抽查清運廠商車輛的運送動線，並檢視是否

運送至合法的處理場所、查核是否登錄每次清運重量。 

鄭委員福順： 

輔導會稽核發現總院及分院仍有共同性缺失，爰請業管

單位儘速改善，以利本院履約管理及輔導會後續複查。另就

清運過程之行政透明措施，建議統合本院及分院辦理方式

後，適度公開廢棄物流向資訊，強化資訊公開透明作為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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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同意備查。 

二、鑑於早期曾有醫院承攬廠商非法傾倒，影響社會觀感並

造成環境公害，請各單位主管一併熟悉業務流程，並請

業管單位落實履約管理。 

專題報告二：本院及所屬分院醫療費用退費流程專案清查 

姚委員鈺： 

目前實務上作法已無需保存身分證影本，此作法可減輕

行政負擔與保管責任。目前本院退費多屬健保身分變更或醫

囑取消等情形，原則採平板電子簽署，除非民眾未能提供收

據，方以紙本作業。此外只要退費辦理人出示身分證並完成

電子簽署，即可確認身分，應無須留存證件影本。 

李委員慶松(外聘委員) ： 

個資法涵蓋範圍廣泛，如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

日、住址等，如確需留存個資，應明確載明僅供辦理退費流

程之用。若退費人出示身分證並於文件簽名足以證明身分，

原則上無須留存證件影本，亦可降低個資保管責任。 

鄭委員福順： 

本次稽核缺失所述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，係指為優待身分

證明文件，目前無留存資料可供後續複查。另就個人身分證

明文件部分，誠如姚委員、李委員所述，得以出示證件並於

退費文件簽名確認身分，無須留存影印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同意備查 

二、請醫企部檢討現有民眾退費流程、制定適當程序，並請政

風室協助追蹤後續辦理情形。 

專題報告三：嘉義分院辦理退費程序不法策進作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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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回應： 

請問本案嘉義分院該名員工是否已調整職務?  

陳委員正榮： 

本案原係追查監視器電源遭破壞案，進而發現涉案員工

亦於上班時大量辦理醫療退費之不當行為，業已檢討並追究

責任，目前該名員工尚未調整職務，會後將積極檢討現職狀

況並進行職務異動。 

姚委員鈺： 

請問劉委員錦鳳目前辦理退費作業，以平板電子簽署

時，是否啟攝像鏡頭功能? 

劉委員錦鳳： 

目前退費作業上，透過平板簽署電子醫療同意書及相關

文件，均依規定啟動攝影功能，並保存電子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嘉義分院持續注意該員工作狀況並檢討調整職務。另

請醫企室檢視現行退費流程，各單位如涉收退費或其他金錢

業務，並請特別留意員工辦理情況。 

專題報告四：埔里分院辦理空調、熱泵及空壓設備維護保養

預警策進作為 

張委員仁義： 

本案由政風室監辦履約資料時主動發現廠商重複使用照

片作為驗收資料等情形，案業經檢討、追回不當款項、改善

流程並落實履約管理等策進作為。 

主席回應： 

想問李律師此類案件，如何區別涉犯偽造文書與否之界

線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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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慶松(外聘委員) ： 

若廠商於履約階段使用重複照片或其他不實文件，可能構

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刑事責任，若承辦人明知為不實資

料，亦可能涉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責。另外補充最近曾有民眾

於院內行走跌倒受傷提起國家賠償，故在此提醒各項設施維護

不當所致之損害，醫院亦可能負相關賠償責任，請相關單位特

別留意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感謝李委員提供意見。電梯等公共設施之保養維護涉及

人身安全與賠償責任，雖本案廠商及承辦人均已究責，仍請

業管單位再行檢視，廠商維護保養是否使用全新零件，及保

養是否確實等情形。 

伍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「本院及分院各單位辦理勞務採購驗收程序時，應注

意廠商履約情形，如以書面驗收應加強檢視有無重複

使用照片或挪用他案照片情形，並落實履約管理」避

免違失情形發生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照案通過，並依政風室建議事項辦理。 

提案二：「為提升本院及分院辦理醫療費用收退費管理程序

嚴謹性，並避免違失情形發生，請醫管單位儘速增

訂收退費收據、民眾就醫優待憑證影本保管規範，

以及承辦人迴避辦理本人或親屬收退費案等規

定」。 

主席裁示： 

照案通過，另請將會議紀錄移請醫企部檢討現行作業流

程，並製作退費作業流程圖示供就醫民眾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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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外聘委員意見交流與建議：  

很高興參與本次廉政會報，我於中榮從事醫療法律實務

服務逾20年，從今天的幾個專題報告中，深知中榮重視廉

政，除能主動發掘不法問題，並能適時檢討改善、依法移

送。另就廢棄物清理部分補充說明，廢棄物清理法除規範處

置作業，亦對物料處理紀錄之保存年限與登記不實設有嚴格

刑事責任，法令嚴謹並搭配中榮採跟車與GPS軌跡查核之作

法，具有實質防制作用。 

主席回應： 

感謝李慶松律師分享寶貴司法實務經驗，並且長年協助

本院處理法律事務。 

柒、主席結論： 

謝謝各位委員參與本院114年廉政會報，醫院業務往往都

會與刑事法律及其他法令有所關連，請各位多注意員工執行

各項事務的程序及流程，今天會議各項議題均有充分討論及

具體結論，請各單位依照決議事項積極辦理。再次感謝李慶

松律師百忙之中撥冗參與本會。 

散會(下午3時) 


